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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配套融资 

的独立意见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北京万方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源”）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海南万方盛宏城

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95%股权、秦皇岛鼎骏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90%股权、张

家口宏础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香河义林义乌小商品集散中心有限

公司77.89%股权、延边万方龙润城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边龙润”）

51%股权，拟向北京新星景天商贸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香河义林义乌

小商品集散中心有限公司19.23%股权，拟向华夏新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其持有的延边龙润39%股权，拟向北京万和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

持有的延边龙润10%股权；并拟向不超过10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25%（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该行为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并涉及关联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特定对象之一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构成关联交易。该

关联交易所涉及的相关议案内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原则公

允，协议条款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二、我们关注到，万方源下属从事土地一级开发业务的子公司共有6家，本

次定向增发完成后，可将其中5家具有实质开发业务的子公司置入上市公司，余

下1家子公司即万方天源土地整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整理”）因未签约

土地一级开发业务，尚不具备进入上市公司的条件。天源整理目前也在洽谈土地

一级开发业务，如能正式签约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公司将通过合适的方式对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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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进行收购，从而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因此本次交易的实施将有利于解决

与大股东同业竞争问题。 

三、我们关注到，除公司子公司海南龙剑外，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万方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张晖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从事矿产资源业务的公司

共四家。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除上

市公司）尚未有完成探矿权转为采矿权情况，也不存在相关矿区具备开采条件及

或相关采矿业务可以投产并形成利润的情况，其与发行人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情况。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承诺：在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除

上市公司）相关探矿权转为采矿权的当年，将相关采矿权或采矿业务子公司交由

公司托管经营；在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

（除上市公司）从事探矿业务完成探矿权转为采矿权后，在相关采矿权或相关采

矿业务子公司投产且形成利润后一年内，公司认为必要时，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将相关采矿权或采矿业务子公司注入上市公司。除公司外，公司间接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不再从事新的有色金属

探矿业务，不再申请新的有色金属探矿权。因此，控股间接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

对采矿业务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措施。 

四、本次交易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和持续盈利

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规范经营水平，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也将得到加强，有利

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事项中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有效，所选聘评

估机构具有较好的独立性和胜任能力。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评估采用资产基础

法、收益法两种方法，并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符合中国证监会的

相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一

致，评估方法选取适当合理，重要评估参数选取合理，本次交易评估定价公允，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本次交易及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的召开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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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回避表决，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配套

融资报告书（草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具备可操作性。 

八、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

条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九、同意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总体安排。 

十、本次交易将触发万方源的要约收购义务，应提请股东大会同意万方源免

于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十一、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等主管部门

核准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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